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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9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广西国宏国经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广西国宏国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经投资”） 

 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 50,000.00 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360 天 

 委托贷款利率：5.60%/年 

 委托贷款服务费：1‰/年 

 连带责任担保方：广西国宏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宏集团”） 

 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委托贷款已经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别风险提示： 

委托贷款在管理运用过程中存在市场风险、管理风险、信用风险、操作或技

术风险及其他风险，从而可能导致对委托贷款和收益产生影响。本次委托贷款存

在不能按期、足额偿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效益，公司拟与柳州银行南宁分

行、国经投资以及国宏集团签署《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保

证合同》。公司委托柳州银行南宁分行贷款给国经投资 50,000.00 万元，贷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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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为 5.60%，银行委托贷款服务费 1‰/年，贷款期限为 360 天，本次委托贷款

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募集资金。本次委托贷款国经投资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本息约 5 亿元。本次委托贷款由国宏集团为国经投资提供全额本息连带责任担保。 

（二）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

恒集团关于向广西国宏国经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本次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委托贷款的主要原因及考虑 

本次委托贷款事项主要为了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效益，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委托贷款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委托贷款由国宏集团为国经投资提供全额本息连带责任担保。国宏集团

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三、担保方基本情况”。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广西国宏国经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03225919153 

法定代表人 李靖 

注册资本 4,4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11-2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登记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凤翔路 19 号信达大厦 801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

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食品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纸制

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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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国内贸易代理;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土地整治服务;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智能农业管理;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园区管

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财务咨询;融资咨询服务;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环保咨询

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国宏集团持有国经投资 100%股份。 

其他情况说明 
国经投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系。 

（二）委托贷款对象发展状况 

国经投资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国经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土地整治服务

及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等业务。 

国经投资由国宏集团全额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2018 年 10 月

17 日注册资本变更为 1,900 万元，2021 年 7 月 27 日注册资本变更为 2,400 万元，

2021 年 10 月 26 日注册资本变更为 4,400 万元，国宏集团持股 100%。 

公司 2022 年度未对国经投资提供委托贷款，不存在委托贷款到期后未能及

时清偿的情形。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8,949,989,748.63 10,423,104,221.82 

总负债 2,917,821,856.28 4,364,717,864.13 

净资产 6,032,167,892.35 6,058,386,357.69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18,315,978.03 206,712,875.49 

净利润 1,035,197.67 26,218,465.34 

三、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广西国宏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0198224092K 

法定代表人 董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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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5,866.5723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4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登记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凤翔路 19 号信达大厦 9 楼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自来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水的处理利用与分配；

水污染、大气污染治理；固态废物、危险废物、放射性废物治理、其他

污染治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谷物种植、油料种植、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食用植物油加工以及米制品零售、批发；

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电力生产、水力发

电；物业管理；人力资源咨询服务；艺术表演场馆管理服务；预包装食

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资产管理；资产托管；对资产的收购、处置、

经营及重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国经集团 100%

股份。 

其他情况说明 
国经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系。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19,952,541,066.20 21,033,765,823.43 

总负债 7,281,503,908.69 8,337,355,284.39 

净资产 12,671,037,157.51 12,696,410,539.04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755,590,268.36 469,290,844.52 

净利润 46,169,394.09 35,268,988.44 

（三）担保方式 

本次委托贷款由国宏集团为国经投资提供全额本息连带责任担保，国宏集团

不存在影响其担保履约能力的情形。 

四、委托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恒集团拟与国经投资签署委托贷款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在 2023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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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集团以自有资金通过柳州银行南宁分行办理委托贷款的方式，向国经投资提供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为 360 天，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5.60%，银行委托贷款服务费 1‰/年。本次委托贷款国经投资将用于偿还银行贷

款本息约 5 亿元。本次委托贷款由国宏集团为国经投资提供全额本息连带责任担

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委托贷款协议尚未签署。 

五、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

关投资。上述委托贷款预计为公司带来收益 2,750 万元。 

六、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防控措施 

（一）存在风险分析 

由于委托贷款在管理运用过程中存在市场风险、管理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或技术风险及其他风险，从而可能导致对委托贷款和收益产生影响。本次委托贷

款存在不能按期、足额偿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风险防控措施 

1.公司将持续关注国经投资的经营状况，如发现或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

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降低委托贷款风险。 

2.如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借款，公司可授权银行对被挪用的借

款计收罚息；借款人未按期还款且又未就展期事宜与我司达成协议，即借款逾期

的，公司可授权银行对逾期借款计收罚息；对未按时支付的利息，公司可授权银

行按本合同约定的借款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3.由国宏集团为国经投资提供全额本息连带责任担保。 

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七、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

恒集团关于向广西国宏国经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

为：本次委托贷款的担保人国宏集团为广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独资企业，

借款人国经公司是国宏集团全资子公司，从其征信情况上看，两家公司信用情况



6 

良好，具有还款能力和担保履约能力，本次委托贷款的风险相对可控。 

八、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情况。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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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广西国宏国经投

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盖章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9 日 


